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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时间 2024年 6月

评价分值 84.37 评价结论 良

基本情况

景德镇市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于 1989年，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的地方组织，是全省各类残疾人的统一组织，是将残疾人自身代表

组织、社会福利团体和事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残疾人机关

群众团体，市残联内设办公室、康复科、宣教就业科。同时市残联

下设 1个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景德镇市残疾服务中心。

主要绩效

情况

市残联较好地完成了省级下达的各项残疾人事业各项任务，残

疾人康复工作方面，及时完成 7个康复机构的评估、全市基本辅助

器具适配 1881人、0-6 岁儿童康复救助 153人；残疾人教育工作方

面，及时完成残疾人家庭子女新录取大学资助 109人、学前教育资

助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 45人；在残疾人保障工作方面，及时

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567户、托养服务人数 216人、

发放残疾人机动轮椅燃油补贴完成 729辆、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

数 179人；残疾人就业工作方面，完成职业培训 403人、残疾人公

益岗位求职安排 105人、农家书屋残疾人管理员 394人，扶持江西

省省级农村阳光助残就业基地 3个、扶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 1个、

扶持辅助性创业机构 1个；残疾人文体发展工作方面，完成残疾人

文化进家庭“五个一”221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公益演出活动 1
场、残疾人体育自强健身示范点建设 3个、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养人数 20人、举办残疾人体育活动及比赛次数 3次。

2023年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100%、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率 100%、政策知晓率 90.93%、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100%，各项投诉处置、长效管理机制、信息化建设等各项内容较为

健全完善。

主要问题

与建议

一、主要问题

（一）年度工作计划与中长期规划、预算资金的联系程度不够，

内容细化程度也不足

市残联年度工作计划不够明确，未包含明确的总体目标、计划

实施内容、责任主体，也没有明确的对部门全部职能履行情况进行

计划安排，年度开展的工作内容之间与《景德镇市“十四五”残疾

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工作内容缺少对应说明，未体现出年度工作

在中长期规划中的的执行进度。同时，在预算申报中，缺少工作持

续实施的依据支撑，导致部分年度项目实施必要性不足，部分年度

重点开展项目内容不明确，项目实施内容缺少时间节点、覆盖人数、

开展形式的介绍。

（二）预算资金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

一是预算编制科学性不足，市残联预算调整率较高，2023年年

初预算收入 633.93万元，调整后预算收入 506.35万元，预算调整

率-20.13%，且在 2023年度有“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经费”、“残疾

人艺术团演出费”等项目支出为年度内追加预算，总体来看年初预

算编制准确性较低。

二是绩效管理工作水平有待提升，市残联按照预算绩效管理要

求，申报了绩效目标，绩效跟踪、自评覆盖率实现了 100%，但是

市残联未能充分理解绩效目标编制的内涵与编制方法，绩效目标编

制、绩效跟踪及绩效自评价方面均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绩效目标编

制，存在绩效指标逻辑性不足、指标归类错误、指标内容未细化量

化、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内容的关联度不高，指标值定性

设置等情况；一方面是绩效跟踪，偏差原因和纠偏措施说明不够清

晰明确，未说明项目未及时推进的原因以及下一步加快项目进度的

具体措施；一方面是绩效自评价方面，存在部分项目的实际完成情

况未能充分反映，部门及项目产出成效不够显著的情况。

（三）对部门履职后续跟踪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市残联未开展对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情况进行调查，及时



反馈残联部门履职效果，中残联也印发了《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做

好 2023年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市残联应

加强对残疾人的家庭收入关注程度。

二是对县区残联、辅助器具供应商的未建立考核机制，未建立

定期检查、综合评估机制，指导定点辅助器具服务机构规范内部管

理、改善服务质量、加强风险防控，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也提

出了一系列关于辅助器具产品供应机构和适配服务机构的准入和

监管要求。

二、建议

（一）工作计划进一步明确，细化项目工作开展实施内容

建议市残联在“十四五”规划发布后，应对十四五规划进行分

解，明确各任务开展的具体年度和实施进度，对应到每年的年度工

作任务，充实每年项目申请立项的依据，降低年度预算增减幅度变

动较大的风险。项目开展时，应进一步细化项目开展的时间节点，

计划覆盖人数，开展的形式等内容，为每项工作内容指定明确的责

任主体，包括负责部门和个人，确保责任到人。

（二）提升部门预算编制准确性，规范预算资金使用及绩效管

理工作

一方面建议市残联进一步加强前期预算编制准确性、规范调整

预算，根据单位历史数据、同行业数据建立基本数据库，制定部门

预算标准。根据部门规划、工作计划以及预算资金，量入为出、科

学地编制预算，对专项经费，要区分项目，进行合理的相关系数分

析。同时部门单位需及时了解部门制定的标准与实际项目的关联性

和差异性，不断进行修正、细化，从而保障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合

理性，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科学性，推动实现预算编制精细化。

一方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环节，是

部门整体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对绩效目标应进一步明

确，建议加强部门内部沟通协作，促进财务与业务、预算和绩效相

融合，对部门中期规划、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量化，同时明确工作

时间、职责，做好部门顶层设计的同时，对照部门工作职责进行全

面梳理，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和重点支出计划与资金计划投入方



向和规模，制定完整、细化、量化的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使产出

规模、发挥效益与资金安排量相匹配。绩效跟踪方面，对出现偏差

的项目，建议及时提出针对性的纠偏措施和改进建议，确保项目按

计划及时完成并达到预期目标。绩效自评价方面，建议进一步健全

评价结果应用机制，强化绩效结果应用，落实问题整改机制。

一方面在精准编制预算，确保预算与实际工作需求相匹配的基

础上，严格按照预算执行，避免超预算或预算外支出，确保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和效率。同时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和重要性，合理分配

资金，并建立健全财务监督机制，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和

检查，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三）完善部门履职后续的跟踪监控

一方面建议制定详细的残疾人家庭收入调查计划，包括调查对

象、调查时间、调查方法等，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负责组织和实

施调查工作，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收集到的数据进

行整理和分析，了解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识别存在

的问题和需求。将残疾人家庭收入调查纳入常规工作，定期进行，

以便持续监测和评估政策效果，同时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建

立合作机制，共同关注和支持残疾人家庭的经济状况。

一方面建议制定一套完整的考核标准和程序，对县区残联和辅

助器具供应商进行定期评估，确保他们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服务，

通过不定期的抽查和审计，监督县区残联和辅助器具供应商的工

作，并将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提高工作透明度。


